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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奶粉事件再次凸现了中国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也再次凸现了建立中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

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缺陷产品的召回渐渐成为媒

体、相关管理机构以及广大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

题。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方面落

后于国外40多年，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

构建完善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势在必行。

一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概念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指产品的生产商、销售

商、进口商在得知其生产、进口或销售的产品存在

可能引发消费者健康、安全问题的缺陷时，依法向

职能部门报告，及时通知消费者，设法从市场上、消

费者手中收回缺陷产品，并进行免费修理、更换的

制度。我国的第一部规定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规

章《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给召回下的定义

为：是指按照本规定要求的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

制造商（包括进口商）选择修理、更换、收回等方式

消除其产品可能引起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缺陷的

过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一个旨在保护消费者

健康和安全的制度，即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发

现其生产、销售或进口的产品存在缺陷，可能或者

已经危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时，依法向主管

机构报告并及时通知消费者，对缺陷产品进行免费

维修、更换或收回，而主管机构对整个过程进行监

督的制度。

二 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必要性
（一）提高产品质量, 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的

需要

目前，我国在市场上依旧充斥着大量的劣质产

品，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隐患，甚至造成

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而实行产品召回制度，只要生

产商发现批量产品存在安全隐患, 并有可能对消费

者造成伤害, 就有义务将产品召回。如果生产商不

主动召回，而是在消费者投诉后被政府强制召回，

该生产商将面临重罚后果。相对于造成伤害后的

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产品召回法律制度无疑更有利

于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生产商来说，产

品一旦出现被召回的情况对生产商影响巨大，明智

的生产商必然不断改进产品质量,使产品的档次不

断提高，从而降低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

性,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二）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

1.能避免承担巨额赔偿责任。由于产品生产过

程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成批产品出现安全隐患, 这

样的产品一旦流入市场, 并被消费者购买, 可能会

导致成批的消费者遭受损害。如果生产商主动召

回, 便可尽量避免发生消费者受害事件，并将最大

限度地降低生产商支付巨额赔偿的可能性。

2.有利于提高生产商的产品质量意识, 促进企

业技术进步。实行产品召回制度，会给企业带来巨

额的成本代价，使那些生产技术落后、规模小的企

业必然破产倒闭，因此企业为了避免破产倒闭,必然

不断通过改进技术来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为弥补

产品的内在缺陷而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方式加工

产品,这样,自然又使自己的生产率得以提高，降低

自己产品的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企业规模

得以不断的扩大,而规模效益又使得企业的成本再

次降低,在市场竞争中再次取得优势,如此循环反复,

使得企业不断地发展,做大做强。

（三）有利于维护我国消费者的国际经济利益，改观

“中外有别”

中国已经加入WTO，更多的外国产品进入我国

市场,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品召回

法律制度，许多国外的厂家借口中国法律无相关规

定，拒绝召回中国市场的有关产品，对中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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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承担不同的责任。国外的产

品对我国的消费者实行“中外有别”的政策，使广大

消费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情况还将不能避免，这对中国消费者

是不公平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与国际市

场接轨，应及时制定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对外国企

业及其产品进行制约，有效防止外国产品损害国内

的市场秩序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做到有备无患。

这样就可以使中国的消费者在跻身于国际市场时

免受“差别待遇”，不被排除在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

圈子之外，维护其国际利益。

三 我国目前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不足
（一）没有系统、统一的缺陷产品立法

虽然我国有《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法律，对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进行了规定，

但各方面的内容是泛泛而言，而且太笼统，在实际

操作中，仍然无法令人满意。产品质量法对缺陷仅

做了非常粗疏的规定，并无操作细则；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也仅规定对缺陷应当“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

措施”，其针对缺陷产品的防范和处理规定得过于

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比如向哪个具体的行

政部门报告，采取何种方式告知消费者，应当采取

哪些措施防止危害的发生，如何监督经营者是否尽

到了全部义务等等，均没有涉及。这就是立法不统

一、不具有系统性造成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看见很

多的报道外国缺陷产品造成中国消费者受到严重

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而不受惩罚的情形，如武汉

“砸大奔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东芝笔记本”

事件，“SKⅡ化妆品”事件等，外国厂商无一不借口

“国内没有相关立法”为由，拒不召回缺陷产品，使

得消费者维权无门，进而采取过激行为。《缺陷汽车

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未出台前，有些国家的企业实

行“中外有别”的产品召回政策。德国奔驰、日本日

产、日本丰田等汽车公司都曾在进行全球召回缺陷

产品时，对其他国家是整车召回，对中国消费者仅

提供免费检修、更换问题零部件等服务。对此情

况，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时建中教授认

为：“换言之，这些汽车生产商对中国消费者采取了

歧视性待遇,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召回制度不够健

全”。

（二）法律责任过轻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第七章第四十

一条规定：“销售商、租赁商、修理商违反本规定第

十条有关规定，不承担相应义务的，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部门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并由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

罚款”。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三万元以内的罚款

根本起不惩罚的作用，与企业的信誉及经济负担比

较，这个罚款实在微不足道。美国法律规定的是，

如果缺陷是厂商恶意行为、放任行为致害的,还可以

加罚惩罚性赔偿金。在赔偿数额方面，美国一般不

封顶，而德国《产品责任法》则明确规定最高限额，

人身伤害赔偿为1.6亿马克。韩国规定，汽车企业

隐瞒缺陷或缩小范围，经查实可处以2700万美元罚

款。一项好的法律制度要得到好的贯彻落实，必须

辅以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我国的缺陷产品管理

规定设定的法律责任过轻，且未规定惩罚措施，这

就是没有辅以有效的制裁手段。国家质检总局一

位的官员也坦言由于我国规定的法定处罚金额相

对于召回所产生的代价太小,一些厂商在产品出现

问题时大多也都选择缴纳处罚金额而不是对问题

产品进行召回。就我国现在的法律规定来说,如果

厂家拒绝召回，主管部门对其无可奈何。因此，法

律责任过轻将造成义务的承担者蔑视法律的威严,

同时也使法律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四 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完善的质量标准体系和先进的检测技术

要对缺陷产品实施召回，首先需要确定缺陷存

在与否。因此，标准的设立，检测机构的建设，就至

关重要,同时还应确立科学、权威的检测标准。是否

存在缺陷，需要跟权威标准作对比。完善的质量标

准和先进的检验检疫技术是产品召回坚实的技术

支撑，成功的召回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工作，没有科

学的检测手段和检测标准,就无法评估产品是否安

全,更谈不上召回。而产品安全法发达的国家都确

立了严密、科学的标准体系，美国指定的包括技术

法规和政府采购规则在内的标准有5万多个,私营

标准业协会、行业协会等制定的标准也在4万个以

上。美国等国家有如此完善的标准体系和先进的

技术均来自于对标准研究和制定工作的重视,政府

对其主管部门给予强大的财政投入,每年有7亿美

元的经费支持标准的研究和制定,把基于健康保护

为目的的食品安全标准作为标准化战略重点领

域。这些无疑使美国在产品召回级别的认定上有

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快速反应能力。

（二）明确缺陷产品召回责任的归责原则

目前严格责任原则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通用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我国《产品质量法》第

41条、第42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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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第4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

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

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

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

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

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

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可见，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

原则也是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只要受害人提出诉

求，生产者或销售者无论有无过错,均须先对受害人

承担责任。召回法规也应当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

只要出现法定的缺陷情形，生产商或销售商就应当

无条件召回产品。这既是与现有法律的衔接，也便

于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实施，有效保护消费者的权

益，对公共安全提供完善的保护。但是，目前我国

的法律没有明确缺陷产品召回责任的归责原则。

因此，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宜在立法上确立严格责任

原则。

（三）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规定更为

严格的处罚措施

目前学者普遍认为，《规定》中的处罚措施过

轻，起不到惩罚的作用，这种较轻的处罚金额对于

生产者或销售者来说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这就

意味着，对那些故意隐瞒缺陷、不实施召回的企业

来说，接受惩戒的成本比召回的成本小得多。这对

按规定实施召回的企业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我

们可以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

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它是英美法系

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

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在市场经济中个个商

家都想使自己得到的利润最大化,若采用惩罚性赔

偿制度,使接受惩戒的成本远远大于召回成本时,商

家召回的积极性和速度就会大幅提升。

五 结束语
建立和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健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公共安全、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提高企业责任意识、信用意识

的重要举措。任何法规出台都是根据现实经济生

活的需要，召回也是这样。近几年，我国经济飞速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看重生命价值、生

活质量。另外，自入世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

国外产品，我们的产品也进入到了国际大市场中，

在这一背景下，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建立顺应

了社会发展趋势，在我国成为了一种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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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ought on Perfection of Our Nation’s Deficient Products Calling Bac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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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the disputes on the damage of deficient products to the consumers’body and wealth are on
the rise，which has attracted wide concern of relevant government branches and all social circles. The deficent
products calling back syetem has existed in the west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become a mature and perfect syst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continuous perfection of the deficent products calling back syetem is sure to
be a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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